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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賛
 

關
於
H

央
毆
擊
中
國
 

F

僑
事
 

即
，川
日
政
府
提
出
第
 

次
抗
議
，先 

"2 

美
娜
億
爾
海
脫
氏
曾
訴
報
 

謂
她
什
山
能
 

靑
島
附
H

輪
大
連
儿
在
1
 
海

時

被
H

lr.
八
督
令 

日
婦
各
 

將
她
所
穿
?
衣
服
0

部
份
視
丄
 

以
便
捜
4
,

我
將
她
所
携
上
中
阈
注
幣
门
兀
 

搶
去
八

一
東
京 
-
H
 
統 
/

：電

。現
目
英
H

自
議
之
小
 

委
員
會
中
人
繼
續
討
論
解
决
大
津
租
界
案
。僅 

白
等
觀
察
家
料
稱
 

此
为
會
議
，Z 
成
敗
一
將
決
 

於
日
小
對
租
界
白
銀
，
及
停
止
協
肋
中
國
金
融
 

7
要
求，

C
2: 中

否
叫
妥
協
 
-

聞
英
改
允
接
納
日
力
了
要
求
，将
存
於
英
法
租
 

界
2

白
鍛
四
千
八
百
萬
元
 

微
交
日
本
，。但
要
 

河
北
省
僞
紺
織
證
明
此
帮
白
銀
。
前
時
確
屬
何
 

人
"
同
時
英
英
乂
要
日
本
取
消
英
不
協
肋
中
國

襲
重

砲
擊
之
，
同
時
我
機
起
而 

與
之
戰 
賊
見
勢
不
佳年

受
微

即
行
遁
去

華
北
>
僞
幣
 
匸
、

■uis^H
—
2252 U

卩

^6y-^Arr  
一
才
幣 

舉
注
逆
兆
銘
爲
首
領

4^

重

要

本
埠
新
聞
 

我
國
領
事
館
之
通
吿
照
錄

2

国 
乱7 

(
策
未
變

靑

爲
H

右

一®

人
此
間
傀
儡
巾
政
代
受
H
 

定
指
例
 

令
漢
奸
開
羣
衆
連
動
會
，參
加
此
會
 

>-
浄
奸
聲
音
要
粗
織
僞
中
央
政
府
舉
汪
逆
兆
一

爲
通
吿
事
 

案
奉
外
交
部
代
電
開。-
奉
行
政
 

轉
全
嫌
慰
勞
抗
戦
將
十
委
員
總
會
來
函
 
、請 

電
精
動
徵
募
藥
品
輸
送
前
方
；
醫
療
抗
藏
將

銘
爲
首
伯
 

外
人
觀
察
家
料
謂
H

賊
出
舉
欲
植
 

媾
和
：
思
想
於
军
人
腦
中
一"

一9
£

七

:

i
 

乂

H

1
 

撞
匕
平
一
^
瘦
及
傷
病
並
忤
通
吿
海
内
外
同
胸
書
及
 

，

壮

登

靠

牌

H

黨
1
獲
4

5

或
內
與
海
外
徵
!

品
辦
法
尊
情
、
仰
故
館
從
 

—

傥
毋
，
f

督
巾
， 

一
凍
策
動
公K
僑
氏
。努
力
捐
募
各
項
藥
品
 

以

一
便
輸
庆
前
方
 

治
療
抗
戰
將
上
)
等
因
 
並
附
寄

命
大
徒
通
 1
R
 
攻
府

一
伶
数 
一 
日
電
 
¥

日
偉
 
升 
小
泰
暗
七
終
争
戴
 

一
英
外
交
部
已
/

對
革
政
策
>,
前
世
。及
用
中
含
 

一
協
助
中
國
「
总
義
官
小r
举
，
毛

人

仲

总

爾

番

H

办
 

一
英
禁"

國
—
幣
A

津
英
租
界
N

用
施
立
将
 

A
否
日
4

冉
與
倭
自
議
；
津
案
說
 

皐
7

科
吊

—
；

‘产
東
京
一
口
電
是
日
仁
H

本
某
報
弯
載
謂
英
 

人
津
英
和
界
之
门
錦
繳
出
、
英
肉
木
肯
接
納
大
使
 

克
里
技
爵
上
昨
夕
語
日
本
陣
車
省
@
 

英
先
始
與
別
困
談
商
此
間
顧
方
爺
答
覆
R

本

昌

加

藤

氏

<；

除
#

日
本
掛
英
連
動
止
耳

— 

関
吳
已
與
美
談
商
出
件
信
得
美
木
有
何
行
否
小
再
 
與
日
甘
犠
解
决
封
鎖
大
津
英
租

海
外
同
胞
書
及
徴
募
藥
品
隙
注
各
一
份

C

奉
此

管
前
方
受
傷
將
上
；
呻
峰
輾
轉
 

痛
苦
備
嘗
 

我
停
方
同
胞
"
自
應
力
需
敕
清
：
責

，以
表
同
 

一
舟
共
濟
之
心
 

其
於
徵
募
藥
品

C

連
送
前
方
， 

一
療
治
受
傷
將
十
-
2
匸
作
 

尤
屬
急
不
容
緩
 

奉

一匸

一
界
案
辦
次
X

、傳
聞
加
藤
氏
答
克
里
技
长
云
：
一
令
前
因 

除
已
將
該
慰
勞
總
會
吿
海
內
外
同

>
4
\
£
X
;
;

支
H

匚.

.

.
1
 

/. 
U
H
-
X
3
<

r 
- 
izi 

D
 
、
- TH  Iter

y

f*^^^®  
一̂*̂
^̂
 

Z<O
*,

E
 <.2^  9*1^+33

 -105.1111
Een

^̂

檣


